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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价费〔2013〕17号

关于2013年春季株洲市中小学收费
事项的通知
各县市区物价局、财政局、教育局、农民负担监管办：
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市教育收费管理，切实维护广大学生和学校的合法权益，根据湖南省物价局、财政厅、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教育收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湘价教[2012]113号）、湖南省物价局、新闻出版局《关于下达2013年春季中小学教材价格的通知》（湘价教[2013]8号）、湖南省物价局、教育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学校学生公寓价格管理办法》（湘价教[2012]112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2013年春季中小学收费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收费行为管理，切实减轻学生负担
 1、严格规范义务教育收费管理秩序，坚决制止义务教育择校乱收费。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除向自愿在校就餐的学生收取伙食费或饭菜加热服务费，但不得按学期或年度收取，按规定代收教辅资料费外，不得另收其他任何费用。伙食费标准由当地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教育主管部门按“保本不赢利”原则核定。

 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除按规定向学生收取课本费（限经省教育厅颁布目录并经省物价局核定价格的课本）和作业本费（见附件一）外，在坚持学生自愿原则的前提下，还可向自愿接受相关服务的学生收取住宿费、伙食费、午休管理服务费、校服费、就餐卡补办费、校外活动费及按规定代收教辅资料费。除此之外，不得另收其他任何费用，具体仍按株价费[2011]74号文件规定执行。住宿费按湘价教[2012]112号文件经物价部门核定标准收取；城区学校可向自愿购买校服的学生收取校服费。小学校服：夏季每套不超过50元，秋季每套不超过70元。中学校服：夏季每套不超过60元，秋季每套不超过80元，具体标准按行政隶属关系不超过上述规定标准由当地物价部门核定。校服数量不得超过2套/生.期。根据湖南省教育厅湘教发[2012]80号文件要求，九年级数学技能竞赛考试必配计算机一个，价格38元，供学生自愿选择，学校不得代收。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的八条措施和省相关规定，严格规范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秩序和收费行为，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接收学区内学生的比例不得低于当年招生人数的90%，制止组织任何形式的入学考试并收费的行为，制止通过招收特长生方式收费的行为，严禁举办“占坑班”（通过参加培训获得入学便利）并收费的行为。严禁地方政府、有关单位和学校以任何名义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严禁公办学校以民办名义招生和收费的行为。

 2、严格执行公办普通高中招收择校生“三限”政策，合理调整高中教育收费管理结构。

普通高中可按规定收取学费、书籍课本费（限经省教育厅颁布的高中用书目录和经省物价局核定价格的课本）和作业本费（由市价格、财政、教育部门核定，报省备案）外，在坚持学生自愿原则的前提下，还可向自愿接受相关服务的学生收取住宿费、伙食费、校服费、就餐卡补办费和校外活动费、社会实践活动费（指军训费和学工学农费），按规定代收教辅资料费外，不得另收其他费用。具体按株价费[2011]74号文件规定执行。
 普通高中学费标准分省级示范性高中和其他高中两个档次，原城区和市级示范性高中、农村高中归并到其他高中，省级示范性高中学费标准为每生每期1000元，其他高中为每生每期800元。普通高中伙食费由当地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教育主管部门按“保本微利”原则核定，学校食堂不得对外承包，应按规定建立伙食台账，分月定期公布伙食费收支情况。
继续严格执行公办示范性高中招收择校生“三限”政策。“限人数”：从2012年秋季学期开始，省级示范性高中择校生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本校当年招收高中学生计划数（不包括择校生数）的20%。“限钱数”：省级示范性学校择校费每生每期不超过2300元，市级示范性学校择校费每生每期不超过1800元，择校费不得跨学期预收。学校对择校生收取择校费后不得再向其收取学费。“限分数”：择校生的最低录取分数线为低于同层次公办高中计划内录取线10%以内，具体分数线由市教育部门向社会公布。实行初中毕业考试与普通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的省级课改实验区，“限分数”改为“限等级”，由课改实验区报市州教育部门批准后向社会公布，禁止学校在“三限”政策之外以自费、旁听、借读、转学、非计划生等名义招收高收费学生。
职业高中按原学费标准执行（见附件三）。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按湘财教[2012]82号文件执行。
3、严格执行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各项政策，切实减轻学生负担。

切实做好中小学教材价格监管和教辅材料选用工作，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教辅材料市场管理，认真贯彻落实“一科一辅”和自愿购买原则，继续支持新华书店统一发行。
 各地不得将面向学生公开发行的刊物列入教辅材料，应由学生自愿向邮局征订。

 4、中小学校不得在正常教学计划之外组织有偿补课活动，严禁公办中小学教师组织或参与有偿补课。各级各类学校不得利用教育、教学场地、资源举办面向中小学校学生的培训补课并收取费用，也不得与社会办学机构合作举办面向中小学校学生收费的各种培训班、补习班、提高班等有偿培训。

 5、各级各类学校不得收取与学生入学挂钩的任何捐资助学性质的费用。学校收取的不与入学挂钩的捐赠收入应建立单独帐务，全部纳入学校预算，统一管理。用于学校教学和补助贫困学生、奖励优秀学生开支，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平调、挪用。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接受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赠行为，必须依法为其出具凭证。

 6、严禁任何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和企业通过中小学校违背学生意愿向学生收取饮水、饮奶和课间餐等经营服务性费用。严禁中小学校将讲义资料、试卷、电子阅览、计算机上机、取暖、降温、饮水、校园安全保卫等纳入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

 7、各级中小学校必须确保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享受同等待遇。

 二、进一步完善教育收费政策，严格收费纪律
 1、教育收费管理事关全市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事关广大学生及其家长的切身利益，学校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认真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市价格、财政、教育、农民负担监管办等主管部门制定的各项教育收费政策，务必做到不自立项目收费、不提高标准收费、不扩大范围收费，不违背学生意愿强制收取服务性收费，不使用非法票据收费。

 2、各级各类学校都要切实做好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工作，义务教育阶段要确保不出现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的现象。
 3、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落实学生自愿投保的政策，在校学生的基本医疗保险按株政发[2011]6号文件规定执行，已投保的学生，出示相关证明材料，不再重复投保。面向学生的商业保险应由学生或家长自愿向保险机构投保，学校不得参与组织收取保险费。

 4、各级各类学校的学费收入应全部用于学校的办学支出，地方政府和任何部门不得挤占、挪用和平调，禁止任何单位对学费收入征收任何性质的统筹性资金。

 5、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各级各类学校要严格按照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印发的《教育收费公示制度实施办法（修订）》（湘价教〔2009〕71号）的有关规定做好教育收费公示工作。学校要按规定在学校醒目位置设置固定公示牌（栏），主动接受广大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监督，增强教育收费工作的透明度。凡未经公示的收费，学生有权拒交。

 6、继续加大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力度。各级价格、财政、教育、农民负担监管办等部门要互相配合，认真负责地督促辖区内各级各类学校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和省、市制定的教育收费政策，同时坚决防止超越权限 制定与上级规定相违背的教育收费规定。要进一步加大对各级各类学校收费的监督力度，及时接受和认真受理学生和群众关于教育收费问题的举报、投诉和情况反映，对学校和有关单位不按国家和省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收费，或违反规定巧立名目收费的，要按各自职责依法进行严肃查处，并依照相关法规的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切实维护我市教育收费的良好秩序。
各学校开学时应将收费明白卡发至每位学生家长，并及时变更学校收费公示栏相关内容。
2013年3月底前，各县市区要将本地2013年春季中小学收费执行情况上报市物价局、市财政局、市教育局、市农民负担监管办。
附: 1.2013年春季株洲市义务教育学校收费项目及标准表
    2.2013年春秋季株洲市普通高中教育收费项目及标准表
3.2013年春季株洲市职业高中教育收费项目及标准表
4.2013年春季株洲城区义务教育教材价格表
5.2013年春季株洲城区义务教育作业本价格表
    6.2013年春季株洲市高中教材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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